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9號

聲  請  人  劉岳靇

代  理  人  王齡梓律師

被      告  洪小童  年籍、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強制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

聲議字第8484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

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對於

被告洪小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以113年

度偵續字第7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經聲

請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

察長於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駁回再議

（下稱駁回再議處分），上開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2

日對聲請人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聲請人於法定期間內之112

年9月11日委由王齡梓律師具狀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揭新竹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747號、第3771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高檢署113年

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卷宗查核無訛，並有原不起訴處分書、

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聲請人委任王齡梓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

可查，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

開法定期間，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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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

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洪小童與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於112年10月2日晚間7

時許，在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租屋處因冷氣修繕

問題發生口角，因被告對聲請人大聲咆哮辱罵，聲請人為蒐

證自保而以手機對咆哮中之被告錄影。詎被告竟基於強制、

毀損之犯意，先伸手抓搶聲請人之手機未果，竟用力朝聲請

人手部揮拍，自聲請人手上將手機摔落於地，以此強暴方式

妨害聲請人使用手機之權利，並致手機上蓋裂開及手機保護

套之壓克力殼斷裂不堪使用。嗣於同日晚間7時30分許，被

告與聲請人在上址繼續討論冷氣修繕問題時，被告不滿聲請

人之處理方式及態度，竟另基於恐嚇之犯意，對聲請人恫

稱：「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

次」等語，而以加害財產之事恐嚇聲請人，使聲請人心生畏

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4條強制、第3

54條毀損及第305條恐嚇等罪嫌等語。

　㈡被告雖主張因聲請人對其錄影感到不禮貌，為維護肖像權而

拍聲請人之手機。然查：聲請人係因被告之咆嘯辱罵行為在

先，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在被告面前持手機錄影，並非在被告

不知情下竊錄，且未刻意近距離朝被告臉部或其居住之室內

空間窺探錄影，故聲請人並無對被告有何不法侵害可言，而

被告若認其肖像權遭受侵害，亦可採取出言制止或係以身

體、物品擋住鏡頭之方式迴避其自以為之侵害，被告以強

奪、打落手機之暴力行為，顯就手段與目的不成比例，已屬

違法行為無疑。

　㈢被告於上開強制、毀損行為後約30分鐘後，即同日晚間7時3

0分許因再次不滿聲請人之處理方式及態度，對聲請人恫

稱：「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

次」等語，足見其乃明示若聲請人之態度令其不滿，其將實

施惡害，亦即再次摔落聲請人之手機，是被告之行為實已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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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且當時聲請人並無持手機錄影之行

為，故不起訴處分書認被告行為仍該當正當防衛，實有未

洽，另被告既已明確表示在何種情形下，其會再次摔聲請人

之手機，則高檢署處分書認被告並無恐嚇之犯意，亦難令人

甘服。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已構成強制、毀損及恐嚇之情事，原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原檢察長亦為再議駁回處分，均有罔

顧事證、未盡調查之能事，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

語。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

由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

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

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暨同法第258

條之3之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

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

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

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

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

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

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

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

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

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

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

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強制、毀損及

恐嚇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署及高檢署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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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之處分書

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被告洪小童堅詞否認有何強制、毀損及恐嚇犯行，辯稱：我

衣衫不整，承租人是我男友，他有跟我說房東會來，但不確

定時間，我穿一件安全褲，還有一件大件T恤，沒有穿內

衣，我們跟他溝通冷氣問題，打電話也不接，2個禮拜了，

我當下確實很生氣，他用手機拍我，我才會拍掉他手機，他

一直對著我們錄影，我當時穿得比較居家，我覺得這樣錄影

很沒禮貌等語（偵字第3771號卷第5頁反面、偵字第747號卷

第10頁）。經查：

　⒈查本件聲請人為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之房東，其

與被告因該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發生言語爭執。而聲請人在

上開租屋處與被告因冷氣問題發生言語爭執時，聲請人於偵

查中自承其為了蒐證，未得被告同意，即持具有錄影功能之

手機朝被告拍攝等語（偵字第747號卷第9頁反面）。而聲請

人提出之錄影畫面擷圖，可見聲請人係於被告租屋處內之室

內隱私環境，朝被告臉部拍攝，而被告係朝手機伸手，鏡頭

晃動（聲自字卷第65至67頁），則原處分意旨認被告主觀上

係為保護個人肖像權及隱私權，而非意在妨害聲請人之權利

行使，被告在排除自己權益受損情況，主觀上無毀損聲請人

手機之故意，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⒉又觀諸聲請人提出之錄音譯文可知，當物業顧問公司人員曾

文琪對被告說：「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那這一個禮拜沒有冷氣

很難受我能理解，重點是…」、「我知道那種天氣熱，然

後...」，被告回說：「請不要以可以將心比心的心態來去

想，你們就把問題就是處理好就好。」聲請人則回應說：

「不要跟她講」，被告回應：「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

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聲自字卷第71頁），從

整體對話內容可知，被告因聲請人對於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

無法得到令其滿意之答覆，故與物業人員曾文琪溝通，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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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又直接向曾文琪表示不要跟她（被告）講，被告認聲請

人未能即時處理其深受困擾之冷氣故障問題，又在其個人居

所未得其允許即持手機向其錄影，遂以上開言語回應聲請

人，處於對立狀態，雙方厲言相向，是被告上開所言，明顯

是因不滿聲請人打斷其與曾文琪溝通，故使用上開言語回應

聲請人。而聲請人標注其提出錄音檔案時長大約73分鐘（偵

續卷第11頁），聲請人指訴被告之恐嚇言語大約發生於34分

左右（偵續卷第14頁），其後雙方仍有對話相當長之時間，

就整體錄音檔案而言雙方各有言語交鋒，則原處分意旨認被

告用語或雖有不當，但與刑法恐嚇罪需以明確而具體加害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意思表示，客觀上尚

難達到一般人皆認足以構成威脅，致接受意思表示者之生活

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境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難謂有何違法

或不當之處。

　㈡綜上，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

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

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

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故聲請人指摘不

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指訴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依卷內資料判斷，核無積極證據可證

被告確有上開罪嫌，原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本案被告犯

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並無

違誤，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要件未合，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淑敏

　　　　　　　　　　　　　　　　　　　法　官　黃嘉慧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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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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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9號
聲  請  人  劉岳靇
代  理  人  王齡梓律師
被      告  洪小童  年籍、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強制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對於被告洪小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經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上開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2日對聲請人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聲請人於法定期間內之112年9月11日委由王齡梓律師具狀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揭新竹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747號、第3771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卷宗查核無訛，並有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聲請人委任王齡梓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可查，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期間，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洪小童與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於112年10月2日晚間7時許，在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租屋處因冷氣修繕問題發生口角，因被告對聲請人大聲咆哮辱罵，聲請人為蒐證自保而以手機對咆哮中之被告錄影。詎被告竟基於強制、毀損之犯意，先伸手抓搶聲請人之手機未果，竟用力朝聲請人手部揮拍，自聲請人手上將手機摔落於地，以此強暴方式妨害聲請人使用手機之權利，並致手機上蓋裂開及手機保護套之壓克力殼斷裂不堪使用。嗣於同日晚間7時30分許，被告與聲請人在上址繼續討論冷氣修繕問題時，被告不滿聲請人之處理方式及態度，竟另基於恐嚇之犯意，對聲請人恫稱：「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而以加害財產之事恐嚇聲請人，使聲請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4條強制、第354條毀損及第305條恐嚇等罪嫌等語。
　㈡被告雖主張因聲請人對其錄影感到不禮貌，為維護肖像權而拍聲請人之手機。然查：聲請人係因被告之咆嘯辱罵行為在先，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在被告面前持手機錄影，並非在被告不知情下竊錄，且未刻意近距離朝被告臉部或其居住之室內空間窺探錄影，故聲請人並無對被告有何不法侵害可言，而被告若認其肖像權遭受侵害，亦可採取出言制止或係以身體、物品擋住鏡頭之方式迴避其自以為之侵害，被告以強奪、打落手機之暴力行為，顯就手段與目的不成比例，已屬違法行為無疑。
　㈢被告於上開強制、毀損行為後約30分鐘後，即同日晚間7時30分許因再次不滿聲請人之處理方式及態度，對聲請人恫稱：「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足見其乃明示若聲請人之態度令其不滿，其將實施惡害，亦即再次摔落聲請人之手機，是被告之行為實已該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且當時聲請人並無持手機錄影之行為，故不起訴處分書認被告行為仍該當正當防衛，實有未洽，另被告既已明確表示在何種情形下，其會再次摔聲請人之手機，則高檢署處分書認被告並無恐嚇之犯意，亦難令人甘服。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已構成強制、毀損及恐嚇之情事，原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原檢察長亦為再議駁回處分，均有罔顧事證、未盡調查之能事，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暨同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強制、毀損及恐嚇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署及高檢署卷宗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之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被告洪小童堅詞否認有何強制、毀損及恐嚇犯行，辯稱：我衣衫不整，承租人是我男友，他有跟我說房東會來，但不確定時間，我穿一件安全褲，還有一件大件T恤，沒有穿內衣，我們跟他溝通冷氣問題，打電話也不接，2個禮拜了，我當下確實很生氣，他用手機拍我，我才會拍掉他手機，他一直對著我們錄影，我當時穿得比較居家，我覺得這樣錄影很沒禮貌等語（偵字第3771號卷第5頁反面、偵字第747號卷第10頁）。經查：
　⒈查本件聲請人為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之房東，其與被告因該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發生言語爭執。而聲請人在上開租屋處與被告因冷氣問題發生言語爭執時，聲請人於偵查中自承其為了蒐證，未得被告同意，即持具有錄影功能之手機朝被告拍攝等語（偵字第747號卷第9頁反面）。而聲請人提出之錄影畫面擷圖，可見聲請人係於被告租屋處內之室內隱私環境，朝被告臉部拍攝，而被告係朝手機伸手，鏡頭晃動（聲自字卷第65至67頁），則原處分意旨認被告主觀上係為保護個人肖像權及隱私權，而非意在妨害聲請人之權利行使，被告在排除自己權益受損情況，主觀上無毀損聲請人手機之故意，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⒉又觀諸聲請人提出之錄音譯文可知，當物業顧問公司人員曾文琪對被告說：「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那這一個禮拜沒有冷氣很難受我能理解，重點是…」、「我知道那種天氣熱，然後...」，被告回說：「請不要以可以將心比心的心態來去想，你們就把問題就是處理好就好。」聲請人則回應說：「不要跟她講」，被告回應：「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聲自字卷第71頁），從整體對話內容可知，被告因聲請人對於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無法得到令其滿意之答覆，故與物業人員曾文琪溝通，惟聲請人又直接向曾文琪表示不要跟她（被告）講，被告認聲請人未能即時處理其深受困擾之冷氣故障問題，又在其個人居所未得其允許即持手機向其錄影，遂以上開言語回應聲請人，處於對立狀態，雙方厲言相向，是被告上開所言，明顯是因不滿聲請人打斷其與曾文琪溝通，故使用上開言語回應聲請人。而聲請人標注其提出錄音檔案時長大約73分鐘（偵續卷第11頁），聲請人指訴被告之恐嚇言語大約發生於34分左右（偵續卷第14頁），其後雙方仍有對話相當長之時間，就整體錄音檔案而言雙方各有言語交鋒，則原處分意旨認被告用語或雖有不當，但與刑法恐嚇罪需以明確而具體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意思表示，客觀上尚難達到一般人皆認足以構成威脅，致接受意思表示者之生活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境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㈡綜上，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故聲請人指摘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指訴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依卷內資料判斷，核無積極證據可證被告確有上開罪嫌，原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本案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要件未合，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淑敏
　　　　　　　　　　　　　　　　　　　法　官　黃嘉慧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9號
聲  請  人  劉岳靇
代  理  人  王齡梓律師
被      告  洪小童  年籍、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強制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
聲議字第8484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對於
    被告洪小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以113年
    度偵續字第7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經聲
    請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
    察長於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駁回再議
    （下稱駁回再議處分），上開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2
    日對聲請人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聲請人於法定期間內之112
    年9月11日委由王齡梓律師具狀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揭新竹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747號、第3771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高檢署113年
    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卷宗查核無訛，並有原不起訴處分書、
    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聲請人委任王齡梓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
    可查，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
    開法定期間，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
    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
    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洪小童與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於112年10月2日晚間7時
    許，在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租屋處因冷氣修繕問題發
    生口角，因被告對聲請人大聲咆哮辱罵，聲請人為蒐證自保
    而以手機對咆哮中之被告錄影。詎被告竟基於強制、毀損之
    犯意，先伸手抓搶聲請人之手機未果，竟用力朝聲請人手部
    揮拍，自聲請人手上將手機摔落於地，以此強暴方式妨害聲
    請人使用手機之權利，並致手機上蓋裂開及手機保護套之壓
    克力殼斷裂不堪使用。嗣於同日晚間7時30分許，被告與聲
    請人在上址繼續討論冷氣修繕問題時，被告不滿聲請人之處
    理方式及態度，竟另基於恐嚇之犯意，對聲請人恫稱：「你
    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
    而以加害財產之事恐嚇聲請人，使聲請人心生畏懼，致生危
    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4條強制、第354條毀損及
    第305條恐嚇等罪嫌等語。
　㈡被告雖主張因聲請人對其錄影感到不禮貌，為維護肖像權而
    拍聲請人之手機。然查：聲請人係因被告之咆嘯辱罵行為在
    先，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在被告面前持手機錄影，並非在被告
    不知情下竊錄，且未刻意近距離朝被告臉部或其居住之室內
    空間窺探錄影，故聲請人並無對被告有何不法侵害可言，而
    被告若認其肖像權遭受侵害，亦可採取出言制止或係以身體
    、物品擋住鏡頭之方式迴避其自以為之侵害，被告以強奪、
    打落手機之暴力行為，顯就手段與目的不成比例，已屬違法
    行為無疑。
　㈢被告於上開強制、毀損行為後約30分鐘後，即同日晚間7時30
    分許因再次不滿聲請人之處理方式及態度，對聲請人恫稱：
    「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
    語，足見其乃明示若聲請人之態度令其不滿，其將實施惡害
    ，亦即再次摔落聲請人之手機，是被告之行為實已該當恐嚇
    罪之構成要件，且當時聲請人並無持手機錄影之行為，故不
    起訴處分書認被告行為仍該當正當防衛，實有未洽，另被告
    既已明確表示在何種情形下，其會再次摔聲請人之手機，則
    高檢署處分書認被告並無恐嚇之犯意，亦難令人甘服。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已構成強制、毀損及恐嚇之情事，原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原檢察長亦為再議駁回處分，均有罔
    顧事證、未盡調查之能事，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
    由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
    ，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
    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暨同法第258條
    之3之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
    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
    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
    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
    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
    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
    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
    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
    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
    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
    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
    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強制、毀損及
    恐嚇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署及高檢署卷宗
    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之處分書
    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被告洪小童堅詞否認有何強制、毀損及恐嚇犯行，辯稱：我
    衣衫不整，承租人是我男友，他有跟我說房東會來，但不確
    定時間，我穿一件安全褲，還有一件大件T恤，沒有穿內衣
    ，我們跟他溝通冷氣問題，打電話也不接，2個禮拜了，我
    當下確實很生氣，他用手機拍我，我才會拍掉他手機，他一
    直對著我們錄影，我當時穿得比較居家，我覺得這樣錄影很
    沒禮貌等語（偵字第3771號卷第5頁反面、偵字第747號卷第
    10頁）。經查：
　⒈查本件聲請人為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之房東，其與被
    告因該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發生言語爭執。而聲請人在上開
    租屋處與被告因冷氣問題發生言語爭執時，聲請人於偵查中
    自承其為了蒐證，未得被告同意，即持具有錄影功能之手機
    朝被告拍攝等語（偵字第747號卷第9頁反面）。而聲請人提
    出之錄影畫面擷圖，可見聲請人係於被告租屋處內之室內隱
    私環境，朝被告臉部拍攝，而被告係朝手機伸手，鏡頭晃動
    （聲自字卷第65至67頁），則原處分意旨認被告主觀上係為
    保護個人肖像權及隱私權，而非意在妨害聲請人之權利行使
    ，被告在排除自己權益受損情況，主觀上無毀損聲請人手機
    之故意，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⒉又觀諸聲請人提出之錄音譯文可知，當物業顧問公司人員曾
    文琪對被告說：「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那這一個禮拜沒有冷氣
    很難受我能理解，重點是…」、「我知道那種天氣熱，然後.
    ..」，被告回說：「請不要以可以將心比心的心態來去想，
    你們就把問題就是處理好就好。」聲請人則回應說：「不要
    跟她講」，被告回應：「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
    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聲自字卷第71頁），從整體對話
    內容可知，被告因聲請人對於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無法得到
    令其滿意之答覆，故與物業人員曾文琪溝通，惟聲請人又直
    接向曾文琪表示不要跟她（被告）講，被告認聲請人未能即
    時處理其深受困擾之冷氣故障問題，又在其個人居所未得其
    允許即持手機向其錄影，遂以上開言語回應聲請人，處於對
    立狀態，雙方厲言相向，是被告上開所言，明顯是因不滿聲
    請人打斷其與曾文琪溝通，故使用上開言語回應聲請人。而
    聲請人標注其提出錄音檔案時長大約73分鐘（偵續卷第11頁
    ），聲請人指訴被告之恐嚇言語大約發生於34分左右（偵續
    卷第14頁），其後雙方仍有對話相當長之時間，就整體錄音
    檔案而言雙方各有言語交鋒，則原處分意旨認被告用語或雖
    有不當，但與刑法恐嚇罪需以明確而具體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意思表示，客觀上尚難達到一般
    人皆認足以構成威脅，致接受意思表示者之生活狀態陷於危
    險不安之境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
　㈡綜上，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
    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
    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
    ，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故聲請人指摘不起
    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指訴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依卷內資料判斷，核無積極證據可證
    被告確有上開罪嫌，原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本案被告犯
    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並無
    違誤，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要件未合，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淑敏
　　　　　　　　　　　　　　　　　　　法　官　黃嘉慧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9號
聲  請  人  劉岳靇
代  理  人  王齡梓律師
被      告  洪小童  年籍、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強制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對於被告洪小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經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上開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2日對聲請人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聲請人於法定期間內之112年9月11日委由王齡梓律師具狀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揭新竹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747號、第3771號、113年度偵續字第77號、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84號卷宗查核無訛，並有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聲請人委任王齡梓律師為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可查，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期間，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洪小童與聲請人即告訴人劉岳靇於112年10月2日晚間7時許，在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租屋處因冷氣修繕問題發生口角，因被告對聲請人大聲咆哮辱罵，聲請人為蒐證自保而以手機對咆哮中之被告錄影。詎被告竟基於強制、毀損之犯意，先伸手抓搶聲請人之手機未果，竟用力朝聲請人手部揮拍，自聲請人手上將手機摔落於地，以此強暴方式妨害聲請人使用手機之權利，並致手機上蓋裂開及手機保護套之壓克力殼斷裂不堪使用。嗣於同日晚間7時30分許，被告與聲請人在上址繼續討論冷氣修繕問題時，被告不滿聲請人之處理方式及態度，竟另基於恐嚇之犯意，對聲請人恫稱：「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而以加害財產之事恐嚇聲請人，使聲請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4條強制、第354條毀損及第305條恐嚇等罪嫌等語。
　㈡被告雖主張因聲請人對其錄影感到不禮貌，為維護肖像權而拍聲請人之手機。然查：聲請人係因被告之咆嘯辱罵行為在先，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在被告面前持手機錄影，並非在被告不知情下竊錄，且未刻意近距離朝被告臉部或其居住之室內空間窺探錄影，故聲請人並無對被告有何不法侵害可言，而被告若認其肖像權遭受侵害，亦可採取出言制止或係以身體、物品擋住鏡頭之方式迴避其自以為之侵害，被告以強奪、打落手機之暴力行為，顯就手段與目的不成比例，已屬違法行為無疑。
　㈢被告於上開強制、毀損行為後約30分鐘後，即同日晚間7時30分許因再次不滿聲請人之處理方式及態度，對聲請人恫稱：「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足見其乃明示若聲請人之態度令其不滿，其將實施惡害，亦即再次摔落聲請人之手機，是被告之行為實已該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且當時聲請人並無持手機錄影之行為，故不起訴處分書認被告行為仍該當正當防衛，實有未洽，另被告既已明確表示在何種情形下，其會再次摔聲請人之手機，則高檢署處分書認被告並無恐嚇之犯意，亦難令人甘服。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為已構成強制、毀損及恐嚇之情事，原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原檢察長亦為再議駁回處分，均有罔顧事證、未盡調查之能事，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暨同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詞，認被告涉有強制、毀損及恐嚇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署及高檢署卷宗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之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被告洪小童堅詞否認有何強制、毀損及恐嚇犯行，辯稱：我衣衫不整，承租人是我男友，他有跟我說房東會來，但不確定時間，我穿一件安全褲，還有一件大件T恤，沒有穿內衣，我們跟他溝通冷氣問題，打電話也不接，2個禮拜了，我當下確實很生氣，他用手機拍我，我才會拍掉他手機，他一直對著我們錄影，我當時穿得比較居家，我覺得這樣錄影很沒禮貌等語（偵字第3771號卷第5頁反面、偵字第747號卷第10頁）。經查：
　⒈查本件聲請人為新竹市○區○○街000號4樓之5之房東，其與被告因該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發生言語爭執。而聲請人在上開租屋處與被告因冷氣問題發生言語爭執時，聲請人於偵查中自承其為了蒐證，未得被告同意，即持具有錄影功能之手機朝被告拍攝等語（偵字第747號卷第9頁反面）。而聲請人提出之錄影畫面擷圖，可見聲請人係於被告租屋處內之室內隱私環境，朝被告臉部拍攝，而被告係朝手機伸手，鏡頭晃動（聲自字卷第65至67頁），則原處分意旨認被告主觀上係為保護個人肖像權及隱私權，而非意在妨害聲請人之權利行使，被告在排除自己權益受損情況，主觀上無毀損聲請人手機之故意，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⒉又觀諸聲請人提出之錄音譯文可知，當物業顧問公司人員曾文琪對被告說：「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那這一個禮拜沒有冷氣很難受我能理解，重點是…」、「我知道那種天氣熱，然後...」，被告回說：「請不要以可以將心比心的心態來去想，你們就把問題就是處理好就好。」聲請人則回應說：「不要跟她講」，被告回應：「你的態度，再給我這樣一次，我會摔你的手機第二次」等語（聲自字卷第71頁），從整體對話內容可知，被告因聲請人對於租屋處冷氣修繕問題無法得到令其滿意之答覆，故與物業人員曾文琪溝通，惟聲請人又直接向曾文琪表示不要跟她（被告）講，被告認聲請人未能即時處理其深受困擾之冷氣故障問題，又在其個人居所未得其允許即持手機向其錄影，遂以上開言語回應聲請人，處於對立狀態，雙方厲言相向，是被告上開所言，明顯是因不滿聲請人打斷其與曾文琪溝通，故使用上開言語回應聲請人。而聲請人標注其提出錄音檔案時長大約73分鐘（偵續卷第11頁），聲請人指訴被告之恐嚇言語大約發生於34分左右（偵續卷第14頁），其後雙方仍有對話相當長之時間，就整體錄音檔案而言雙方各有言語交鋒，則原處分意旨認被告用語或雖有不當，但與刑法恐嚇罪需以明確而具體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意思表示，客觀上尚難達到一般人皆認足以構成威脅，致接受意思表示者之生活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境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㈡綜上，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故聲請人指摘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指訴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依卷內資料判斷，核無積極證據可證被告確有上開罪嫌，原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本案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要件未合，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淑敏
　　　　　　　　　　　　　　　　　　　法　官　黃嘉慧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